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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性侵犯问题由来已久。鉴于保护儿童人身安全及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需求，政府必须采取实质

性的防治措施与行动，并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作用，才可能减缓或消除儿童性侵犯乱象。文章对现有

的相关社会工作研究分析后发现：当前的社会工作服务主要围绕“事前预防”的直接性教育和间接性教

育两大方面，案件发生后的干预服务较少。基于新形势下的变化，文章剖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与现实处

境，发现施害主体和受害主体扩大；社工介入儿童性侵犯服务不全面；儿童性侵犯创伤治疗实践难度较

大。从实务应对角度出发，建议今后细化服务对象，拓宽研究深度；完善社工服务，强化服务成效；预
防与治疗并行，促进创伤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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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child sexual assault has a long history. In view of the need to protect the personal 
safety of children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the gov-
ernment must take substanti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nd actions, and give full pla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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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in order to slow down or eliminate the chaos of child sexual 
assaul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social work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o-
cial work services mainly focus on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sex education of “prevention in ad-
vance”, and the intervention services after the case are less. Based on the chang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and reality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finds that 
the subject of victims and victims are expanded; the social worker intervention in child sexual as-
sault service is incomplete; the practice of child sexual assault trauma treatment is difficu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response, it is suggested to refine the service objects in the future, 
broaden the depth of research; improve the social work service and strengthen the service effec-
tiveness; paralle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o promote trauma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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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媒体报道多起女童被性侵事件，儿童性侵犯问题较大规模进入社会公众视野。据“女童保

护”公益团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2021 年，媒体公开报道性侵儿童案件 2952 件，受害儿童超

过 5500 人，受害人中男童与女童的比例大约是 1:9，如图 1 所示(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2023)。
另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一文，报告了 2017 年~2022 年最高检起诉强奸、

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累计达 130,900 人，如图 2 所示(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总体来看，

近年来性侵儿童案件虽逐年有所下降，但犯罪人数仍在大规模增长。由于性侵案件本身的特殊性，以及

受社会认知影响的隐晦性，被媒体曝光的案件仅是沧海一粟，预防儿童遭受性侵犯工作不容忽视。儿童

社会工作领域是社会工作的重要领域，社会工作介入儿童性侵犯防护和创伤治疗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内学者对儿童性侵犯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本文从儿童性侵犯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在梳理和分析现有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思考和探讨社会工作实践的不足与未触及的视域，为今后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思路。 
 

 
Figure 1. Data chart of child sexual assault cases exposed by media 
图 1. 媒体曝光性侵儿童案件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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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prosecuted for rape, child molestation and other crimes of 
sexual assault against minors in the past 6 years 
图 2. 近 6 年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统计图 

2. 关于社会工作介入儿童性侵犯的研究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儿童性侵犯 
关于“儿童性侵犯”学界还尚未形成统一界定，已有研究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了阐释：一是根据性

侵犯行为的程度，分为接触性侵犯和非接触性侵犯，我国学者多认为儿童性侵犯应包括没有直接接触的

性行为(庞晓华，黄艳，2018)；二是根据儿童性侵犯的性质，认为儿童性侵犯是与儿童发生性行为或对儿

童进行性剥削(麻国安，余菲，2002)；三是根据儿童性侵犯实施对象，一般认为无论性侵犯者性别和年龄

如何，其与儿童发生的不适当的性行为均为性侵犯(龙迪，2007)。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儿童性侵犯是

指 18 岁以下的儿童不论是否同意或理解，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对儿童直接或间接做出的性侵害

或性利用都属于性侵犯。 

2.1.2. 创伤治疗 
弗洛伊德奠定了“创伤理论”的基础，其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

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分配受到永久扰乱，便称这

种经验为“创伤”(赵冬梅，2009)。也就是说创伤其实是一种心理失序，而创伤治疗就是重建秩序。因此，

本文认为儿童性侵犯创伤包括身体性创伤、心理性创伤和社会性创伤，创伤治疗需要同时介入儿童自身

及其环境系统，通过多元化的干预手段恢复儿童的个人自主意志，重新建立和自己的关系，同时促进其

与家庭、学校和社会场所的良性互动，营造一个疗愈的积极环境，激发受害儿童内在力量，助其走向自

愈。 

2.2. 研究现状 

社会工作的参与，对预防儿童性侵犯具有重要的补位作用。社会工作者发挥专业优势，以专业理念

和方法从直接性教育和间接性教育两个层面开展儿童防性侵教育研究。 

2.2.1. 直接性教育提升儿童防性侵自我保护能力 
儿童是开展性教育的主体，其监护人是开展性教育的重要力量，社工则是家庭和学校性教育的补充

和延伸。社工要坚守专业伦理，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的服务关系，才能更好地开展性教育(胡芳芳，2021)。
通过开展性教育，学习过防性侵知识的儿童预防性侵意识显著提升，在一项对 5~6 年级儿童的调查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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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校接受过预防性侵教育的学生，其预防性侵犯问卷总得分显著高于那些没有接触过教育的学生

(陈虹，张胜楠，2020)。同样的，儿童们在接受防性侵教育后，对预防性侵害的能力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可以很明显地分辨什么是性侵行为，也更主动地参与各项关于预防性侵犯的教育和实践活动(陈晶琦，张

文静，于卜一等，2017)。 
在研究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自我保护方面，社会工作者使用小组工作的方法进行介入，通过一系列的

小组活动，促进了儿童对性侵犯的整体认知和行为认知，提升了防性侵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黄晓燕，张

凡丽，2019)。也有社会工作者运用性教育绘本干预儿童性自我保护能力，采取手工拼贴、情景模拟和视

频教育等学习形式，融入想象和表演，既提升了活动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也达到了较好的干预效果(查心

瑜，陈婉珍，2020)。此外，社会工作者在人本主义理论视角下运用了非指导性教学模式(首先帮助儿童识

别和分析不同的危险情境；然后，引导他们发现各种情境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接着，合作探索解决问题

的方法，并进行讨论；最后，社会工作者归纳总结，并进行了相应补充。)介入儿童防性侵工作，有效帮

助儿童掌握相关生理知识，了解应对和处理性侵的方法，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张凯薇，林媛，黄雯雯等，

2021)。另外，我们也发现 PBL 模式(设计学习情境)与小组活动的融合，可以直接强化儿童的防性侵知识

运用行为，也能使其他儿童通过观察间接得到替代强化，从而达到正向改变并实现“增权–共权–授权”

的目的，促使更多流动女童提升防性侵能力(戴一祎，2020)。 

2.2.2. 间接性教育营造良好的儿童防性侵环境 
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对预防儿童性侵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社会工作的“人在情境中”理论为

分析视角，可从儿童与他人以及环境的互动关系来建构儿童防性侵保护网络(高丽茹，同雪莉，2019)。具

体而言： 
家庭层面：社工通过开展家庭社会工作，例如：开设社工课堂、亲子教育绘本共读小组活动等形式，

解决家长在防性侵教育方面遇到的问题，为家长和儿童提供预防性侵犯的服务(刘小红，2021)。在介入过

程中，社工可以从提升家长的防性侵知识和家长的教育意识两方面切入，促使家长用更科学的知识和技

巧教育孩子，在活动中要积极鼓励家长准确及时地回答孩子遇到的问题，并及时帮助孩子解决困难，多

与孩子沟通交流，促进亲子双方在交流中成长(张晓桐，2021)。 
学校层面：社会工作介入学校性教育应当设立校本课程，在各种层面消除对性的刻板印象，树立正

确积极的性教育观(汤翎俪，袁锦钰，2019)。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单纯依靠社工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专业的性教育专家和家长的共同配合，探索一条“社工 + 性教育专家”的学校性教育道路，链接

资源，家长利用微信、邮箱等途径及时向性教育专家反馈问题以获取帮助，同时社工和家长之间也要建

立沟通平台，社工可以配合学校向家长宣传预防性侵的知识，提升家庭教育的能力(王海丽，尹俊芳，2019)。 
社会层面：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项目挖掘和发展家长志愿者、教师志愿者队伍，带领志愿者

队伍在学校、社区开展包含儿童预防性侵的儿童安全保护宣传，营造维护儿童性权益的社区文化，以此

提升社区多方主体对关注和改善儿童防性侵现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知，同时还要明确各方在儿童防性

侵状况改善方面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各方联动机制(戴一祎，2020)。另一方面，社工也可以设立专门的

工作人员开展社区层面的干预工作，为儿童性教育强化环境支撑(汤翎俪，袁锦钰，2019)，比如通过专题

讲座、性知识展览、绘制宣传画等形式促进社区群体了解性知识，还可以通过在线科普实现性知识信息

共享，“线上 + 线下”开展全方位的性教育普及工作(王雪婷，2018)。 

2.2.3. 文献述评 
当前相关研究已取得了较多成果，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研究对

象呈现单一化特点，主要是针对女童的防性侵研究，忽视了男童群体；第二，大部分儿童防性侵研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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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理论研究，虽然通过研究从理论层面上提出了许多建议，但这些研究成果还未进行过实践；第三，

现有的儿童防性侵研究范围较局限，主要是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介入，且相对比较独立，缺乏

各主体间的联动整合；最后，当前社会工作介入儿童性侵犯的实务研究主要以开展防性侵教育为手段来

提升防性侵意识，较少从性侵犯预防和创伤治疗方面开展研究，且研究方法大多是小组工作，整合式的

干预方法比较少。社会工作介入儿童性侵犯的相关实践活动，需要更多专业化的理论进行支撑，不能仅

仅通过单一的个案、小组来进行服务，且对于已经遭受性侵犯的儿童，更应该在注重“事前预防”的基

础上开展创伤治疗服务研究。 

3. 关于儿童性侵犯现实问题的讨论 

3.1. 施害主体和受害主体扩大 

3.1.1. 施害主体出现同性甚至是同龄的儿童 
在固有的认知情形中，社会较少将女性和同性列为性侵犯实施者加以预防和怀疑，一般提到性侵犯

者以成年男性居多。且对于女性或同性侵害情形，甚至部分人会认为是不可能的。法律角度界定的强奸

罪受害对象只有女性，因此男男性侵不会构成强奸罪，无论是男男性侵或是女女性侵，都只能成立强制

猥亵、侮辱罪，如若性侵对身体造成了伤害，则不论何性别都可能犯故意伤害罪。从性犯罪的演变和现

实情况可以明显感知，法律的变化是要滞后于社会认知的变化。而除了同性性侵现象之外，未成年儿童

之间的“性欺凌”现象也愈演愈烈。此前，性侵犯罪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是性侵犯受害者的低龄化。但

是，性侵犯实施者的低龄化同样不可忽视。由于施害者和受害者均为未成年人，法律上一般不作犯罪处

理，多是以批评教育和行为矫正为主。这方面，近年来已有多起公开案例出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类

案件往往都被刻意“敏感化”，而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和正视，此种社会氛围与学校性教育的滞后形成

了暗合。 

3.1.2. 受害主体中男童的比例呈现增长趋势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相比于男性，女性被认为是更容易受到侵犯的弱者，因此，家庭性教育普遍存

在着“重女轻男”的性别失衡现象，许多家庭通常担心女童被侵犯，却忽视了对男童开展性教育的必要

性。据相关报道，2016 年~2021 年儿童遭遇性侵的总人数分别为 778 人、606 人、750 人、807 人、845
人、569 人，其中男童遭遇性侵人数为 59 人、58 人、32 人、81 人、80 人、107 人，各占比 7.58%、9.57%、

4.26%、10.69%、9.76%、18.8%。从以上年份媒体曝光的案件来看，男童性侵概率呈上升趋势，且相比

于女童，男童遭受性侵具有更大的隐蔽性，不易被察觉，风险指数更高。男童性侵现象增多有着深刻的

社会原因，如道德约束力的下降、性取向的开放倾向、社会关注的缺乏以及司法制度的漏洞。男童身心

尚在发育，在幼年时期遭受性侵犯常常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传统社会压力使男孩更难以表达自己的

内在痛苦，长时间的压抑对其成长极为不利，即使是成年之后也难以摆脱阴影。性侵犯从本质而言对男

女童的身体伤害是无差别的，但是对于男童，性侵中无法避免被动性的生理反应，受害者很可能对自己

的性取向和性别认知出现偏差和怀疑，此外因难以向旁人倾诉，长此以往，部分受害者会变得更加沮丧、

焦虑和脆弱，这不仅会严重影响其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更会对正常的亲密关系产生抵触情绪和心理。 

3.2. 社工介入儿童性侵犯服务不全面 

3.2.1. 服务对象较为局限 
社工领域儿童性侵犯研究的主体主要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身心残障儿童等特殊儿童，而其中留

守儿童又是主要研究对象，服务内容主要为儿童性教育。社会工作者选择的服务对象多数集中于小学阶

段 6~12 岁的儿童，初中阶段 12~15 岁的儿童次之，3~6 岁的学龄前儿童，尤其是处于性别与年龄双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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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幼年女童和 16~18 岁的儿童存在较大空白，且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服务内容差异性不大。也就是说

社工更多关注的是即将进入青春期或正处于青春期的儿童，但很显然儿童性教育每一阶段的儿童都应有

所覆盖，并且依据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特点开展针对性的儿童性教育内容。同时，现有研究对儿童主体

的重视远大于其所处的环境系统，缺乏对儿童环境系统的有效干预。预防性侵犯，单一主体的改变其实

收效甚微，还需要家长、学校、社区等多方面联合进行，整个社会统筹进行，建立起联防机制，共同开

展预防工作。 

3.2.2. 服务方法较为单一 
从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来看，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都有所涉猎，其中小组方法运用的最多。

个案工作主要通过典型个案的开展，采用心理社会治疗等模式进行性教育。小组工作的焦点在于“性知

识、态度、生活技能以及性价值观”等层面，研究者认为相比其他干预方式，小组具有较强的专业手法，

易被接受，从而帮助儿童融入社会，达到性教育目的。但不论是个案还是小组介入过程中，都没有融合

社会工作的其他方法，整合式社会工作预防性侵研究尤其是实践研究还比较少。且绝大部分研究属于定

性研究，重在社会工作实务过程的研究，证据选择更多是偏向定性材料，比如社会工作者的观察、儿童

的叙述与行动表现等等，虽然研究前后采用了问卷和量表方式收集数据，但还是存在“儿童预防性侵害

的主体性”操作定义的设定不够清晰具体、证据支持方面不够严谨的问题等。 

3.2.3. 服务长效性不足 
目前的研究时间跨度有限，未能做进一步的跟踪研究。一般个案服务时间在三个月左右，小组活动

6~8 节次活动，时间在 1 个月左右，有相关研究进行了三轮小组行动研究，时间跨度也仅为 3 个月，但

仍未能就后续的服务成效和服务设计思路的复制化实践经验予以跟踪，以探索行动逻辑在地化的运用情

况和经验。防性侵教育的开展是一个长期过程，仅依靠几节小组活动或是短期的个案服务并不能确保组

员的观念和行为得到真正的改变。节数太少的情况下，组员在小组活动中学习到的技巧并不能灵活应用，

在小组中获得的成效不能较好地巩固，加之小组活动中可能会出现各种突发事件和因素，社工难以全面

深入地开展服务。同时，儿童处于发展阶段，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生理和心理新的变化，尤其对于遭受

创伤的儿童来说，在其发展至青春期时，全新的生活秩序与界限可能会激发深层创伤，青春期的独立自

主和反叛意识又可能爆发新的危机，如若没有长期的服务将不能满足儿童新变化所带来的新需求，在这

个层面而言，绝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可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3.3. 儿童性侵犯创伤治疗实践难度较大 

3.3.1. 社工缺乏专业的治疗知识与经验 
国内性教育处于起步阶段，系统全面的性教育渠道较少，社工并非专业的防性侵教育讲师，对防性

侵教育知识体系的了解还不够全面、系统和专业，因自身性教育经验不足，在服务过程中作用发挥并不

突出。社工要有足够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才能够在实务中正确应对和处理儿童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

青春期发育和男女生交往等各类问题。而对于创伤治疗，每个受害儿童有着个体差异：不同的性侵犯者、

不同的性侵犯情境、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创伤应对方式、受害儿童及其家庭所拥有的资源及受害儿

童的创伤康复历程、发展阶段都是不同的。社工需要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能力，而对绝大部分的社会工

作者而言其实是一个现实挑战，还需要专业督导的支持和指导。 

3.3.2. 社会大众对社工介入创伤治疗信任感不足 
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能否建立专业信任关系决定后续的服务，但在服务对象经历创伤的情况下，

与服务对象及其家属建立信任尤为困难。加之服务对象是儿童，其家长的态度直接影响社会工作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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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和内容等。虽然社会工作者清楚创伤治疗应先从受害儿童的亲属入手，通过改变亲属从而增加对

受害儿童的支持，但由于社工并非心理治疗的专家，对相关知识存在“一知半解”的状态，家属和其他

工作人员对于社工认知度和认可度并不高，认为社工并不专业和权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社工介入形

式和内容的不信任，对服务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儿童的创伤康复，恰恰需要社工先取得家长、老师等儿

童信任的人的认可，并且促成他们达成共识和采取积极行动，社会工作者才能更顺利地与儿童建立关系，

才有改变儿童的可能性，因此在干预儿童之前社会工作者如何与其生态系统里的各个环境系统进行沟通

和配合亟待破题。 

3.3.3. 创伤康复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健全 
儿童的创伤干预面临着以下困境：一是挖掘受害儿童个案且与其建立关系比较困难。司法机关出于保

密，对受侵犯儿童的信息不公开，且愿意主动接受个案服务的儿童较少，而社工也需要提升专业能力提供

辅导治疗。二是去污名化。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性教育纳入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但性教育在家长、

同辈群体间的刻板印象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尤其“儿童性侵”属于敏感话题，社会上存在歧视性侵

受害者的现象，家长不愿子女被贴上受性侵的标签，不想自己的家庭受到非议和歧视，家长本身也会有羞

耻感，因此家长对儿童性侵事件往往保持缄默。三是多部门之间协作不畅通，各相关主体提供的服务存在

重复和脱节行为，社工调查资料不顺利，比如进社区入户调查容易被居民拒绝难以取得实地调研资料，受

害儿童及其家长可能会隐瞒部分信息等。而且受害儿童及其家庭也可能出现不可控因素，比如突然中断服

务、拒绝公权力的介入、爽约等，这些不可控因素增加了社会工作者在协调多部门合作时的难度。 

4. 促进和改善社工介入儿童性侵犯服务的对策建议 

4.1. 细化服务对象，拓宽研究深度 

4.1.1. 关注男童性侵和同龄性侵 
社工要积极倡导政策变迁，政策制定应倡导多元性别视角，弥补缺乏预防性侵男性未成年人的内容，

将现有的强奸罪在主体和对象方面进行扩展，比如将男性纳入强奸罪的保护对象，将女性纳入强奸罪的

行为主体等，完善现有立法的不足，使男性未成年人的性权利受到同等保护与重视；同时，强化多元主

体参与性教育。关于儿童防性侵教育，社工也应当倡导教育部门组织编撰不同年龄未成年人使用的教材，

并将之纳入必修课，课程内容应当包括：性侵犯犯罪的认识、性侵犯的危机处理、性侵犯防范技巧等。

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还应定期组织对包含学校老师在内的教职员工的培训，特别是对初任教师、性教育

课程授课教师的培训，提升教师教育水平；此外，社工应联动家庭、社会服务组织与教育部门相互配合，

补充家庭和社会服务组织在性教育方面的作用，让学校的性教育通过家庭和社区平台得以深入。 

4.1.2. 关注受害儿童的支持系统 
儿童性侵犯的研究对象除了儿童自身，其家庭、学校也要逐渐纳入其中。社区是重要的防性侵教育

场所，社工可以依托社区开展多样化的家庭性教育活动，比如，组织适龄儿童家长参加性教育讲座，邀

请医生、警察、专家等普及专业的性知识和防性侵途径，激励家长在现实情境中为儿童夯实基础性教育

以及防性侵知识，提供心理与情感支持。社工也可以组织亲子性教育小组，以家庭为单位，一起学习性

教育知识，通过角色扮演、情景剧等形式，提升儿童的危机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鼓励和引导家长

增强学习的主动性，改变不适宜的观念与认知，形成健康科学的防性侵家庭环境。此外，社工还可以印

发社区宣传手册和海报，制作发布防性侵的推文和短视频等，不仅方便家长实时学习相关知识，也能够

拓宽服务的覆盖面，影响社区的其他群体，营造儿童防性侵的友好社区环境。同时，社工可以通过驻校

等方式加强与学校的联系与配合，参与到学校的防性侵课程，策划开展防性侵教师队伍的小组服务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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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服务，完善儿童的防性侵支持网络。 

4.2. 完善社工服务，强化服务成效 

4.2.1. 融合定性与定量明晰效果 
评估服务成效需结合定量与定性资料。在需求评估阶段，社工就应设计问卷和选取量表，调查服务

对象防性侵知识的了解状况，并对收集到的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将分析结果作为需求评估的依据。

而在最后的成效评估阶段，社工可以采取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但都需注意二者的融合。比如，在过程

评估中，通过文献法和参与观察法了解服务具体实施过程，收集相关资料整理分析，并通过满意度测量

了解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情况，综合分析服务开展的实际情况；在结果评估中，根据服务资料，了解服务

产出目标完成情况，通过相关问卷的测量，将数据进行前后测对比，分析服务实施成效，还可以通过参

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根据服务受益者或服务提供者的真实反馈，获取不同视角下的评估数据和资

料，对此合理评估服务成效。 

4.2.2. 综合运用三大方法立体帮扶 
针对儿童性侵犯服务，社工应结合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方法提供整合式服务。社会工作者可以为

有需要的社区家长建立个案，运用接纳、尊重、个别化、同理心等原则和倾听、专注以及肢体语言对服

务对象给予鼓励和支持，还可以为遭遇性侵犯的个人和家庭开展个案服务，根据家庭和儿童的个别化需

求，提供适宜的服务方案，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介入模式。建立个案关系后，社工可以试着鼓励和邀

请服务对象参与小组活动。社会工作者开展小组前期要全面深入调查问题和需求，邀请社会多方力量协

同联动，比如性专家、机构督导人士、学校老师、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等，整合资源并应用于小组活

动中，并随着小组活动的深入根据组员的实际需求不断调整自身的角色从而促进小组工作顺利开展。同

时，社工还应积极开展社区工作，合理运用社区发展模式、社会策划模式等，整合社区的资源，为家长

和儿童链接和提供多元的信息和资源，并发挥好社区社工站的作用，开展社区倡导，既参与政策的倡导

建议，也要促进社区各类群体的行动和改变，做好儿童防性侵的社区环境建设。  

4.2.3. 实行动态评估和持续跟进 
部分社会大众对于性的认知比较偏颇，由此引发较多舆论伤害。在社会性别视角和传统贞洁文化的

影响下，性侵创伤难以治愈，需要社会多组织进行教育引导和展开保护工作。社会工作者应与未成年人

救助中心、公益组织等一起参与评估和跟进，帮助链接社会福利资源，招募和号召志愿者加入，提供社

会支持。社工要长期跟进并进行动态评估，如服务结束之后，对儿童的性态度和防性侵意识变化进行长

时间的跟踪调查，从而对介入效果和影响因素更为清晰，可以更针对性地了解每个阶段儿童的需求，并

及时准确予以帮助，更好地指导之后类似服务的开展。此外，社工可以组织开展固定文化节宣传，普及

正确的生理知识、性知识、创伤应对方式等，开展社会教育并进行持久的评估，引导大众逐渐改变对性

侵受害儿童的偏见，增加对受害儿童的包容、支持与鼓励。最后，社会工作者还可以使用自己的实务经

验，通过创作绘本、拍摄科普视频、链接新媒体平台等不同的手段和载体，链接律师、记者、作家等不

同领域的资源，丰富防性侵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从不同的渠道为儿童建立广泛的支持系统，以“长久性”

为介入计划导向，在直接治疗的前提下嵌入日常的生命意识探索和自我价值的肯定，并长久链接心理咨

询进行跟踪回访。 

4.3. 预防与治疗并行，促进创伤康复 

4.3.1. 提升社会工作者专业素养 
社工机构应加强对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培养，组织开展儿童防性侵教育和创伤治疗的培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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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建立专业的儿童防性侵教育工作队伍，及时更新学习相关新知识。社会工

作者应秉持专业价值理念，为不同阶段特点的儿童设计适合的方案，通过科学的性系统知识和话语体系

影响儿童的性认知。一方面完善服务理念，从组织层面采取实质性行动提高社工专业能力，此外社工服

务需要注重将性别认同纳入到多元教育话语中，以期在未来能够服务不同的服务对象。另一方面是改善

服务方法，将人道主义引入儿童性教育，通过体验性别多样性，增强儿童对社会文化话语和日常性教育

的了解，引导儿童的性价值观。此外，引进社工督导，加强社工的认知水平，帮助其了解服务对象与性

相关的经历如何影响性教育服务的开展；加强社工阅读，从多渠道了解儿童性教育方法和素材；改变社

工对性教育开展成效的认识，提升服务信心；与社工一起模拟性教育服务案例、学习和模仿成功经验；

组织社工对疑难案例进行研讨，挖掘有效介入途径，帮助一线社工开展儿童性教育服务。总体而言，社

会工作者们应积极参与性教育，特别是驻校社工应该主动了解、学习和开展性教育，一方面可以缓解学

校性教育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学校性教育普及寻找新方法。 

4.3.2. 澄清重要观点，积极应对创伤 
受性侵犯的儿童由于自身生理、心理的不成熟，面对突发情境或者创伤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往往是

消极的、不正确的，而这又将影响其创伤康复的效果。社会工作者要依据“稳定治疗”与“暴露治疗”

两大原则，帮助受害儿童纠正不正确的观念，澄清一些重要观点，要教会其正确的积极的创伤应对方式。

“稳定治疗”是为了给受害儿童提供一个安全信任的支持关系和情感关注。在性侵犯事件初期，不要急

切地向受害者询问有关性侵犯事件的详细经过，先要使其感受到温暖与关爱，同时激发其“积极想象”，

挖掘内在的积极资源，并不断放大这种资源，冲淡创伤想象。“积极想象”技术包括“生命树”、“保

险箱”、“内在帮助者等”。而一定的“暴露治疗”能够帮助受害儿童正视自己的创伤事件，正视自我，

帮助受害者改变其创伤体验，实现一定程度的创伤康复。  

4.3.3. 争取社会支持，加强防治结合 
社会支持系统的脱敏是社工介入儿童性教育的关键，因此需要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多元主体

联动的支持机制，协助儿童及其外部支持力量“脱敏”，从直视“性”到认识“性”，再改变对性的刻

板印象，学会和“性”友好相处。“熟人社会”的社区环境营造，邻里良好的积极支持关系的建构以及

对性侵犯的敏感性和对儿童保护的高度重视可以对儿童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儿童性教育覆盖成长的每

个阶段，不同的责任主体均需在每个阶段发挥职责并通过相互合作实现最优化。社会工作者则可以弥补

家庭、学校在性教育中的不足，在社区中发挥辅助作用，最终促进形成与儿童成长阶段相适应的全面性

教育体系。社工通过微观层面的性教育“脱敏”和价值观建立，最终影响社会和宏观政策层面认识到真

正的性教育和开展性教育的方式，从而推动儿童性教育的发展。儿童防性侵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进行、

实时跟踪、统筹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努力的工作，尤其是对已经遭受性侵犯的儿童，需要更加专业的

人员和组织进行个案介入，共同为儿童提供针对性服务，解决儿童面临的困境。 

5. 结语 

儿童性侵犯“防治”，社会教育和社会倡导势在必行，事前预防、事后干预是基本原则和主要路径。

这些工作既需要以专业社会工作者为骨干力量，还应该促成跨系统、跨部门、跨专业的合作和协调，形

成儿童保护合力。除了从预防的角度构建起儿童性侵犯防治的支持网络外，还需要从立法上确立儿童性

侵的预防和专业治疗体制。只有从宏观层面先行完善儿童性侵犯防治的支持网络，弥补其在法律、政策、

教育和治疗体制上的缺失，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者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开展儿童的性侵犯防治服务，

从而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从宏观层面延伸至中观和微观层面，通过层层递进，层层覆盖，协同健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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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性侵犯防治支持网络体系。此外，社会工作者要加强儿童性侵犯防治领域的理论研究工作，目前儿

童性侵防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还留有较大空白，通过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推进儿童

保护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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